
店里营收竟揣自己兜里

本报讯（记者 屠瑜）男子等

公交时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未拔

钥匙，顿起贪念将车盗走，到达目

的地后销赃不成，竟将车占为己

有，并转头卖起自家车辆。目前，

该男子因盗窃的违法行为被金山

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7月27日，居民吴先生到金山

公安分局朱泾派出所报警求助，

称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接报

后，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分析研判

等工作。

据吴先生所述，几天前，其急

着赶乘公交车前往市区，慌乱间竟

忘拔停放在车站的电动自行车钥

匙，等意识到时其立马联系了家人

去将钥匙取下，但为时已晚，电动

自行车早已不翼而飞。

通过吴先生对其电动自行车

的描述，民警随即调阅了车站周边

的公共视频，很快发现一名身穿白

色衣服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该男子从吴先生的电动自行车前

走过后，又再次折返，借着吸一根

烟的时间，伺机观察，见车主未归，

竟“正大光明”地将吴先生的电动

自行车骑走。民警循线追踪，迅速

抓获了违法行为人李某，并在其住

所找到了吴先生的电动自行车。

到案后，李某对其盗窃电动自

行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据其

交代，当时，其正在车站等车，偶然

间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上插着钥

匙，为节省回家的路费便起了贪

念。不过，因家中已有一辆电动自

行车，李某便将吴先生这辆车骑至

自家附近，准备卖掉，却被售卖店

的老板告知收售二手车需要提供

发票和行驶证，因无法提供，李某

便卖了自己曾在该店购买的电动

自行车。

目前，李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同时，民警将电动自行

车归还给了失主吴先生。

■警方提示 广大市民朋友请

尽量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域。停

放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检查是否

上锁、拔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遗

忘在车上，以免被“有心之人”盯

上。此外，坚决抵制赃车，不购买

手续不全、来路不明的车辆。

起贪念 骑走他人电动车
欲销赃 车未出手人落网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张嘉

煜 记者 孙云）快餐店收银员竟用

自己的个人收款二维码让顾客扫

码付款，把本属于店里的营收装进

了自己的兜里，截至案发，盗取营

业收入约10万元。近日，松江警方

成功侦破这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

钱某因盗窃罪被松江警方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松江公安分局九亭派

出所接到辖区某快餐店店长田女

士报警称，当天下午5时许，发现

店内收银员钱某利用职务之便，

在顾客消费结账时，使用个人收

款码对客人进行收款，将顾客消

费金额据为己有，造成店内经济

损失。接报后，民警来到钱某工

作的快餐店，将钱某传唤至派出

所接受进一步调查。

到案后，钱某交代称，自今年

2月起，为了“赚外快”，其私下制

作了自己的个人收款二维码，藏

于收银台下。上班期间，趁其他

店员不在，钱某时不时地拿出提

前备好的个人收款码让顾客扫码

付钱，将营业额占为己有。直到

今年7月，店长田女士发现了钱某

藏在收银台下的收款码。因收款

码头像与钱某个人社交平台头像

相同，田女士便质问钱某。起初，

钱某辩称，制作收款码是为日后

自己开店而准备，但一条条工作

时间段的收款记录让钱某失去了

狡辩的余地。经梳理，钱某使用

其个人收款码共盗取店内营业额

约10万元。

快餐店收银员自制个人收款码
中饱私囊约  万元被抓

充值预付卡，商家常常赠送积分当现金，吸引消费者购卡从而锁定目标客户，但在

长期的“消费捆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办卡容易退卡难”“人去楼空”等情况，这时消费

者与商家关于预付卡充值金额的退还往往无异议，但关于商家赠送的现金积分是否该

退、该怎么退争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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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

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事 故收征   万卖的房子   万被征收，他开始耍赖了

业务停了，预付卡里金额能退吗？
法院认定公司关停业务构成违约，判决全部退还

邵先生住的公房被征收了。因

协商分配征收补偿利益不成，邵先

生把房屋承租人杨某告上法院并最

终胜诉，杨某未分得房屋动迁利益。

邵先生和杨某为姑表兄弟关

系。杨父在沪有一套老公房，1994

年拆迁，杨某作为户籍在册人员享

受了拆迁安置，获得了一套动迁安

置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系争房

屋性质为公房，承租人为杨某。

1999年10月，邵先生因儿子结婚住

房困难，同杨某协商后购买了系争

房屋，邵先生和杨某签订了购房协

议书，协议主要内容有：杨某将所拥

有的系争房屋出售给邵先生；邵先

生一次性支付给杨某人民币11万元

整；杨某配合邵先生将系争房屋承

租人变更至邵先生名下；杨某夫妇

的户口在一个月内迁出。协议签署

后的第二天，邵先生将11万元通过

银行转账给杨某，杨某给邵先生写

了收据。同年11月初，杨某将房屋

交付邵先生夫妇使用。之后，杨某

怠于配合邵先生变更承租人，杨某

夫妇的户口一直留在系争房屋。系

争房屋自1999年11月开始一直为

邵先生夫妇居住使用，直到被征收。

2022年4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5月，杨某作为系争

房屋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补偿款共

计525万余元。征收前，系争房屋有

杨某夫妇的户口。邵先生找杨某协

商给付补偿款事宜遭拒。杨某闭口

不谈购房协议，坚称自己为系争房

屋承租人，其妻户口登记在系争房

屋，应为系争房屋同住人。购房协

议没有其妻签字，为无效协议，自己

会按银行贷款利息归还邵先生的购

房款。多次协商后，杨某最多只愿

给邵先生50万元人民币予以补偿。

邵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购房协议合

法有效，系争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

利益应归属于邵先生所有。邵先生

和杨某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是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该购房协议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邵先生支付了房屋

对价，且系争房屋早已交付给邵先

生占有使用，杨妻对于房屋的交付

及邵先生夫妇长期居住事实是明知

的，推定杨妻对房屋买卖行为是明

知的。况且关于合同是否无效的问

题，二十多年来杨妻从未主张过权

利。退一步讲，即便当年杨妻不知

情，但杨某作为房屋承租人享有家

事代理权。虽然系争房屋承租人未

变更至邵先生名下，但因购房事实

早已发生，房屋实际使用权早已转

移给了邵先生。根据上海高院关于

公房动迁时房屋动迁利益分割的处

理操作口径，市场上购买的公房对

应的房屋动迁补偿利益属于出资人

所有。因此，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

利益应当属于邵先生所有，杨某虽

为承租人，其妻虽为户籍在册人员，

但鉴于房屋实际使用权早已通过买

卖转移的事实，二人均无权分得系

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后邵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邵先生把杨某夫妇告上法院，

要求征收补偿利益归原告所有。案

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

分析预测，最终法院认定房屋买卖

协议合法有效，二被告无权参与征

收补偿利益的分配，系争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归属于原告邵先生所有。

近日，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因业务关停，消费者起诉商家

退还充值金额及赠送积分，双方对

于返还金额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合同

纠纷案。

某供应链公司经营运输业务，

林女士在该公司的网站上注册账号

并充值，委托其进行中美间的国际

跨境货物运输。

2021年12月20日，林女士最

后一次充值，原账户积分为4453.38

元，充值金额10000元，供应链公司

赠送积分价值2500元，返现100元，

实际账户余额为17053.38元。末次

充值后，双方间还发生了几笔运输

业务，产生了费用扣款7216元。现

林女士账户余额为9837.38元，包含

了充值余额和赠送积分余额。

2022年3月22日，供应链公司

关闭中美间的运输业务。林女士要

求返还余额，因就返还金额难以达

成一致，故林女士诉至法院。

林女士认为自己末次充值金额

为10000元，末次充值赠送金额为

2500元、返现100元，即充值10000

元，实际账户金额为12600元，折扣

比为79%，现账户余额为9837.38

元，应按照折扣比例计算返还的金

额，于是诉请供应链公司返还金额

7771.53元。

供应链公司表示不同意，认为

赠送积分金额不能退，林女士账户

内的金额要优先使用充值金额，而

且提现还需扣除3%的手续费。林

女士末次充值后充值金额为10000

元，林女士使用了7216元，充值余

额剩余2784元，充值提现还需扣除

3%手续费，故只同意返还林女士

27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林女士和

供应链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合法有

效，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现双

方均确认林女士在供应链公司处预

充值金额尚未消耗完毕，供应链公

司单方面发布公告关闭美线运输业

务，系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

要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故林女士

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六条，林女士要求供应

链公司退还剩余预付费用的诉讼请

求，应予支持。双方均确认账户余

额9837.38元包含了充值余额和赠

送金额，但是双方未明确约定合同

解除时金额如何计算，故充值赠送

的金额也应退还，因赠送金额与充

值金额同步消费，据此，法院支持了

林女士要求按照充值金额和赠送积

分金额同步划扣使用的主张，最后

判决退还林女士7771.53元。

通讯员 王晓菲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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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
员 陈莉丽 记者

江跃中）近日，一名

男子在上海火车站

南广场某餐厅就餐

时酒后大声喧哗，

顾客不堪其扰，向

上海站派出所报

警。民警到场处置

时，该男子突然起

身对民警挥拳，最

终被制服。目前，

该男子因涉嫌袭警

罪已被上海铁路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审理中。

8月13日20时

20分许，上海铁路

公安处上海站派出

所指挥室接报，称

辖区某餐厅有一醉

酒男子大声喧哗，影响其他顾客。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中年男子

站在饭店内，其身边、地上洒落了许

多饭菜，且言辞混乱。在民警劝说

下，男子收拾行李走到店门口，不断

辱骂民警。沟通时，竟冲向民警用右

手向民警脸部打去。民警躲开后，男

子再次向民警挥拳，民警立即将其控

制，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讯问。

经查，男子姓严，当日准备乘车

回老家，在车站附近饭店喝了约1

斤白酒，其间大声喧哗，打翻饭菜，

严重影响其他顾客就餐，并对前来

处置的民警挥拳相向。


